[bookmark: _GoBack]建设工程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证明
	工程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名称
	

	施工单位名称
	

	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名称
	

	工程承包合同总造价(万元)
	

	增加工程量造价(万元)
	

	工程结算总造价(万元)
	

	已支付工程款(万元)
	

	剩余未支付工程款(万元)
	

	剩余工程款支付时间及方式
	

	应支付民工工资总额(万元)
	

	已支付民工工资数额(万元)
	

	建设单位意见：
	（公章）
	  日期：

	施工单位意见：
	（公章）
日期：

	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意见：
	（公章）
	日期：


附注:1、工程项目为国有资金投资的，工程结算经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审核，由审核单位签署意见；
2、工程项目为非国有资金投资的，工程结算经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或建设和施工单位双方审核认可，签署意见；
3、各单位必须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，如发现有虚假行为，将记入该单位诚信档案。
